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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917）

董事辭任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陳錦靈先生因個人理由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之職，生效日
期為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。

董事會藉此機會向陳先生就其任內對本公司作出的貢獻致以謝意。陳先生確認與董事會
並無不同意見，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其他事宜需知會本公司的股東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(1)執行董事：鄭家純博士、杜惠愷先生、鄭家成先生、
梁志堅先生、周桂昌先生、周宇俊先生、方承光先生；(2)非執行董事：符史聖先生；及
(3)獨立非執行董事：羅康瑞先生、鄭維志先生及田北俊先生組成。

承董事會命
公司秘書
周宇俊

香港，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

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（香港經濟日報）刊登的內容。


